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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》 （以下简称《程序规

定》 ）是公安机关贯彻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

（以下简称《刑事诉讼法》 ）的基本文件’是刑事诉讼制度在

公安侦查工作中的具体化’因其广泛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方面的

核心权利’是公安部重要的部门规章。2012年公安部根据修改

后的《刑事诉讼法》对《程序规定》进行了全面修订’并于

2013年1月1日施行。多年来’ 《程序规定》在规范公安机关刑

事办案活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’但随着我国法治建设和公安

工作的不断发展’有必要再次对其进行修改完善°—是贯彻再

修改后的《刑事诉讼法》和相关法律的需要°2018年10月26

曰’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修改《刑事诉讼法》’很多内容涉及公

安工作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

司法协助法》等法律相继出台’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

院制定修改了一批司法解释、司法解释性文件’都需要加以落

实、细化和吸收。二是落实有关重要改革成果的需要。党的十

∧大以来’随着全面依法治国实践的不断深人’公安机关不断
· 1 ·



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释义与实务指南（2021年版）

深化执法规范化建设’大力推进执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’全面

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要求’取得了一系列重

要成果;行业公安机关体制调整和机构改革等重要改革项目陆

续完成’对加强和改进公安刑事执法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’都

需要通过修改《程序规定》予以体现°三是完善公安机关刑事

办案制度的现实需要。近年来’公安机关面临的犯罪形势、执

法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’部分规定相对滞后’对其修改完善

后’能够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打击犯罪、保障人权、规范执法

的需要。2020年7月20曰’公安部发布《公安部关于修改〈公

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〉的决定》’修改后的《程序规

定》于2020年9月1曰起施行°

此次修改共涉及142条’其中修改119条、新增16条、删

除7条’修改后的《程序规定》共14章388条°为配合《程序

规定》的学习培训工作’帮助广大民警全面系统掌握《程序规

定》修正的精神实质和主要内容’我们撰写了本书。

本书紧密结合公安刑事执法工作实际’逐条讲解规定的主

要修改、条文含义｀法律依据’特别是对执法中经常遇到的实

务问题进行了解答’对于执法实践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°

由于时间仓促、水平有限,错误疏漏在所难免’希望广大

读者提出批评和改正的意见与建议’以便进一步修改和完善。

编者

2021年9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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